
武汉工商学院资助政策简介

●生源地助学贷款
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申请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，解决学费与住宿费，每人每年最高不超

过 12000 元，在校期间利息由国家承担，还款期限原则上按学制加 13 年确定，最长不超过

20 年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向户籍所在县（市、区）的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咨询办理生源地

信用助学贷款。

●国家助学金
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后可申请国家助学金，解决在校学习期间的生活费，平均每人每

年 3300 元。学生持《高等学校学生及家庭情况调查表》于每年 9 月向学校提出申请，高校

每学年评定一次。

●国家奖学金

特别优秀的学生，从二年级起可申请获得国家奖学金，每人每年 8000 元。颁发国家统

一印制的荣誉证书。

●国家励志奖学金

品学兼优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从二年级起可申请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，每人每年 5000

元。

●勤工助学

学生在学有余力的前提下，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参加学校组织的勤工助学活动，通过劳动

取得合法报酬，改善学习和 。 和

●勤秀酬校区学

学过制家 学勤工 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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